
  准确界定 “上下班途中” 是此类工伤认定的关键，

但相关工伤保险法规及司法解释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

特别是一般工伤认定的 “三工” 要素在此类工伤情形中

难以适用， 应从法律解释的实质合理性角度出发， 以

“工作目的” 为核心标准， 综合考量时间、 空间、 目的

三要素， 判断劳动者主要目的是否为上下班， 努力在保

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不过分扩大用人单位经营风险之间

取得司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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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目的”为“上下班途中”

工伤认定的核心标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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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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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工标准 ” 难以适用于

“上下班途中” 情形。

从国务院 《工伤保险条例》 第

十四条规定的可以认定工伤的法定

情形来看， 认定工伤主要看三个要

素， 即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和工作

原因， 简称“三工” 标准。 其中，

工作时间既包括法定工作时间又包

括延长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是指劳

动者工作职责相关的区域以及自然

延伸的合理区域。 工作原因是指劳

动者因职业活动受到事故伤害， 即

因公负伤或为公负伤。 由此反观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的

六种工伤情形， 第 （一 ） 项、 第

（三） 项均属典型的工伤， 系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

伤； 第 （二） 项在工作时间前后在

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

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

害， 符合工作时间实际延长的情

形； 第 （四） 项职业病也属于在工

作时间、 工作地点、 因工作原因致

病情形； 第 （五） 项亦属于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 但第

（六） 项即“上下班途中” 受到交

通事故伤害的情形， 无法用“三

工” 因素加以解释， 无论如何扩大

范围， 也难以将上下班途中纳入工

作时间、 工作地点的范围， 且职工

尚未开始工作或业已结束工作， 亦

难以用因果关系将其套入“工作原

因” 范畴。 综上， “上下班途中”

工伤认定情形不能适用一般“三工

标准” 予以识别鉴定。

3.途中工伤认定的实质标准是

行为主要目的系为工作。

目的关系理论最早被运用于工

伤保险领域中。 “工伤保险是指劳

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获得医疗救助和经济补偿

的一种社会保险。” “学术界和司

法界一致认为只有被保险人在客观

上服务于被保险范围的行为目的才

能列入被保险工作。 根据目的关系

说， 只要被保险人的行为动机和行

为趋势是为了履行被保险工作就属

于保险范围。” 即要衡量某个行为

是否属于保险范围， 应采用目的关

系而非因果关系标准。 同样， 上下

班途中的交通事故亦很难用因果关

系原理加以解释， 之所以将其纳入

工伤范畴系基于上下班行为与工作

具有不可分的关联性， 即劳动者为

了上班工作必然会有上下班行为发

生， 在此途中必然会面临发生交通

事故的风险， 故这种风险并非因私

人行为引发， 而是带有职务行为性

质。 但上下班途中并不是在工作，

不能为单位创造利益， 所谓有利益

才负担风险； 而且也未受到单位的

约束和监督， 让单位承担它所不能

预料的风险进而加重单位的负担。

因此， 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必须主

要是为了工作目的， 才能被认定为

工伤， 只有坚持这一核心标准， 才

能做到既分担了劳动者上下班的风

险， 又不过分增加用人单位不可预

知的用工成本， 达到二者平衡。

（二）“工作目的”标准

指导下途中工伤的三要素

剖析

根据前述 《工伤规定》 第六

条， “上下班途中” 的认定应当考

虑三个要素： 一是目的要素， 即以

上下班为目的； 二是时间要素， 即

上下班时间是否合理； 三是空间要

素， 即往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的路

线是否合理。

1.以 “上下班” 为目的是构成

工伤认定的前提。

以“上下班” 为目的充分体现

了职工行为与工作的紧密相关性，

是判断途中工伤三要素中的核心要

素， 但“目的” 属于人的主观心理

活动范畴， 必须通过外在客观因素

和社会一般认知标准加以综合评

判。 即法官在个案中需要充分发挥

自由心证， 融合法律规定和道德标

准， 法理、 情理兼备， 准确把握受

伤职工的主观心理状态。 上下班过

程所需的“合理路线” 与“合理时

间” 均属于上下班的具象表现形

式， 上下班目的才是将途中工伤纳

入工伤认定的内核， 即上下班目的

是判断时间、 路线合理性的前提基

础。 一旦脱离了上下班的目的， 职

工的绕道、 抄近路、 中途买菜或顺

路进行日常生活所需事务等行为将

均缺乏正当性支撑。 尤其是随着科

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市场交易模式

和职工工作形式不断变化， 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与职工个人生活空间

的界限区分愈发模糊和难以辨别，

如某些网络科技公司工作特点或疫

情影响下的不可抗力， 公司员工越

来越多在家中办公， 又如很多从事

销售工作的员工只需完成公司下达

的指标， 员工可自行安排工作时间

与地点。 前述情况下“时间” 与

“路线” 要素难以把握， 只能围绕

“工作目的” 的核心标准分析， 主

要考量是否以用人单位名义开展活

动以及是否为用人单位谋取利益。

2.合理路线应具备与工作、 日

常生活所需的密切相关性。

根据 《工伤规定》 第六条第一

款、 第二款规定， 上下班途中的路

线包括工作地与住所地、 经常居住

地、 单位宿舍之间， 以及工作地与

配偶、 父母、 子女居住地之间。 可

见， 为了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职工下班后前往“居住地” 的

范围十分宽泛。 同时需要注意， 劳

动者上下班的合理路线不等于最短

路线、 最佳路线、 必经路线， 只要

劳动者为了工作目的在当时条件下

选择的相对方便路线， 均应予以认

可， 不必苛求劳动者必须选择最优

路线。 若劳动者上下班有几条路线

选择， 距离及通行难度相当， 则每

条路线均为合理路线。 若劳动者在

上下班途中绕道办理私事， 则要考

量该绕道行为的必要性和距离适度

性， 包括： 1.交通障碍； 2.因公事

绕道； 3.因私事绕道。 前两者或因

不可抗力或因工作需要， 应当认定

为合理路线； 第三种情况则争议较

多， 需结合“日常生活所需的最低

限度” 加以分析， 该因私绕道行为

需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日常生活的

必须性， 如顺路买菜或顺路接小孩

放学等； 二是距离上不过分偏离上

下班主线， 即对稍微偏离原本线路

的顺道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予以宽

容认可， 这既是司法评判的人性化

考虑， 也是因其并未明显背离职工

上下班行为的“工作目的” 属性。

3.合理时间须符合工作目的性

及社会常情常理。

合理时间即职工往返工作场所

与居住地所用时间， 上下班途中

“合理时间” “合理路线”， 是认定

属于上下班途中相互联系、 必不可

少的时空概念， 不应割裂开来， 天

气状况、 交通路况等往往影响时间

的长短。 实践中按照单位规章准时

准点上下班的情形并不常见， 早到

晚走反而是常态， 故在时间的“合

理” 把握上不能简单理解为用人单

位考勤规定的上下班时间， 而应当

划定弹性区间， 在该区间内或早或

晚一点， 均属于“合理时间”。

《工伤保险条例》 中的“上下班途

中” 并未添加“正常的” 之类限定

词， 理应包括职工加班加点后上下

班途中时间以及因合理事由引起变

动的上下班时间等情形， 如上班期

间擅自外出看病， 提前回家等提前

离岗途中发生事故， 既符合与单位

工作的密切相关性， 又不违背社会

常情常理。

（三）本案受伤职工是

否属于“上下班途中”的目

的性解析

首先， 从“途中” 的空间范围

看， 原告的下班路线严重偏离正常

返回居住地路线。 如前分析， 下班

合理路线不一定必须为劳动者与其

居住地的最短路线或最快路线， 但

劳动者的绕路行为应当具有合理原

因且能为一般公众所理解接受。 本

案原告系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租房居

住， 故其下班路径应为工作单位至

租房地址之间的正常路线， 而根据

事实查明， 原告发生交通事故的地

点并非介于单位与其租赁房屋之间

某处， 而是途经居住地后前往某家

乐福超市的途中， 已严重偏离下班

返回居住地的正常路线， 应不属于

“合理路线”。

其次， 从“上下班” 的时间范围

看， 原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已超出

合理下班所需时间。 所谓“上下班途

中”， 是指以上下班为目的之途中。

考虑到人的社会性因素， 对劳动者在

上下班途中“捎带” 办一些比较简便

且所花时间较短的私人事件， 如路过

商店买商品、 顺路接子女放学等， 符

合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 能够为社会

公众所普遍接受， 具有“普遍性”，

符合“合理” “必须” 的认知标准，

就应当认定劳动者基于上述因素发生

的时间属于“上下班途中” 的时间。

但本案中， 原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

间， 距离其下班离开工作单位已近 2

个小时， 而其正常回家所需时间应为

1 小时左右， 显然超出合理下班时

间。 原告辩称其准备先去超市购物，

然后再返回居住地， 但从其所耗时间

上看已远远超出下班途中顺便购买日

常用品的合理范畴， 即不属于“合理

时间”。

最后， 从上下班的目的考量， 原

告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行为已超出“上

下班” 目的。 如前所述， 下班的目的

是住处， 在此途中顺便从事一些其他

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活动， 只要不是偏

离住处太远， 并不改变该行为系为返

回住处的目的性。 但本案中， 原告在

已经实际途径居住地的情况下， 与其

丈夫汇合后前往距离住处 2公里远的

家乐福超市购物， 而相关证据显示，

其住处附近有更为便捷的菜市场及超

市， 故原告该行为主要目的已不是下

班回家， 也不属于顺便解决基本生活

需求。 原告辩称因大型超市商品种类

更多还有餐饮场所， 其与丈夫习惯去

该家乐福超市购物， 但该行为目的或

动机更多系职工个人兴趣或消费偏

好， 已超出职工日常生活必须的、 合

理的要求， 且改变了“上下班目的”

这一核心要素。

综上，对于“上下班途中”的判断，

应当从“工作目的” 这一核心标准出

发，对时间、空间、目的三要素予以充

分认证， 立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

作出符合法律文本和立法目的解读，

让司法判决更具有可接受理性， 既要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又不过分扩

张工伤认定范围， 造成对企业和普遍

意义上劳动者的不公平对待， 真正发

挥工伤保险制度平抑职工与用人单位

风险的双向社会保障功能。

(作者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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